北 京 大 学 文 件 

校发﹝2010﹞91号 

关于印发《北京大学学籍异动 

研究生学费和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本部各单位：
《北京大学学籍异动研究生学费和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经2010年6月29日第748次校长办公会讨论修订，现印发各单位，请遵照执行。

  
                             北  京  大  学 
2010年6月29日  
北京大学学籍异动研究生学费和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2010年6月29日第748次校长办公会讨论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籍异动研究生学费和学业奖学金的规范管理，按照《北京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提前毕业的研究生，须按照培养计划规定的学习年限缴纳相应学费。 
1．研究生的学习年限和学费标准按照研究生招生简章公布的标准执行。
2．博转硕研究生自其转硕后的下一学期开始，须按照其所属院系硕士生的学习年限和学费标准缴纳，转硕当前学期和之前学期的学费按照其所属院系博士生的学费标准缴纳。 
二、凡是未获得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在学年度内退学或停学，按如下规定退还其已缴纳学费： 
1．研究生于开学前或开学后30天（含）内退学或停学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学校退还其已缴纳的本学期所有学费。

2．研究生于开学后60天（含）内退学或停学并办理完相关手续，学校退还其已缴纳的本学期一半学费。
3．研究生于开学60天后退学或停学，学校不退还其缴纳的本学期学费。
4．休学研究生的退费办法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三、获得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在学年度内退学、停学、休学和出国、出境，不涉及学费退还事宜，但应按照如下规定向学校退还学业奖学金中的生活补贴部分。 
1．研究生在学年度内休学或出国出境，其学业奖学金中生活补贴部分的退还依据《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2．研究生在学年度内退学或停学，应从异动审批后下月起，退还学校学业奖学金中所有的生活补贴部分。  
四、2006级（含）以前研究生以及在职攻读学位人员的学费事宜参照本规定执行。 
五、本办法经2010年6月29日748次校长办公会讨论修订，自2007级研究生起执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六、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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